
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学生处文件
川铁职院学〔2020〕4 号

关于评选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

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知

各系：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激励学生

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四个自信”，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刻苦学习，勇于探索，积极实践，不断增强创新精神和能力，

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经学院研究，依据《四川铁道职业学院

学生奖励办法》，决定开展先进班集体、优秀学生奖、优秀学生干

部、学习进步奖、精神文明奖、中职特等奖学金的评选表彰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我院正式学籍的学生

二、评选条件

评选条件及评定办法按照 2019 版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学生奖励

办法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相关规定执行。（奖励办法



见附件 1）

三、评选名额

此次评选包括先进班集体、优秀学生奖、优秀学生干部、学习

进步奖、精神文明奖、中职特等奖学金，名额分配见附件 2。（其

中，校级先进班集体获奖班级由各系按分配名额初选，学生奖励评

审委员会差额评选确定获奖班级；系级先进班集体获奖班级由各系

按分配名额推选，报学生处备案）

四、工作要求

1.请各系严格按照学院学生奖励办法相关要求，做好评选工

作。

2.在评选工作前，各系务必将学生实践活动加分政策讲清楚，

并对学生加分进行初审，确保信息准确无误。请各系于 9 月 10 日

前将《学生实践活动加分表》纸质档（附件 3）汇总至学生处唐恬

同志处。学生处将组织人员对加分表进行复核，主要核实学生加分

的准确性。

3.请各系于 9 月 10 日前将校级先进班集体推荐名单汇总表电

子档（附件 4）汇总至学生处唐恬同志处，线下评审会时间另行通

知。

4.为提升工作效率，减少信息重复报送，此次评选工作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评选开通时间 9 月 11 日-9 月 18 日。



附件：1.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学生奖励办法

2.评优名额分配表

3.学生实践活动加分表

4.校级先进班集体推荐名单汇总表

学生处

2020 年 7月 16 日


